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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陕西省卫生健康领域行政处罚听证行为，

保证卫生健康行政机关正确实施行政处罚，保护公民、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和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陕西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机关举行行政处罚听

证，适用本规定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本规定所称听证，是指卫生健康行政机关对属于听证范围

的行政处罚案件在作出行政处罚前，依法听取听证参加人的陈

述、申辩和质证的程序。

第三条 卫生健康行政机关举行听证，遵循公正、公开和

效率原则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

密或者个人隐私外，听证应当以公开的方式进行。

听证实行告知、回避制度，依法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和申

辩权。

当事人不承担卫生健康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。

第四条 听证由卫生健康行政机关组织，遵循听证与案件

调查取证职责分离的原则。

第二章 听证人员和听证参加人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K9FR1sjtvkJRVSPvYDKAkRMruyG98aGveEIr47JrKlcgYXuSKy6oB1dPt4PMrLBZeHGOxWK8MIkV/FapVKwIeFTn7GS/aTipqGKzCSATKxXXWEc/qKPcdwaokQYmeyQ5P6aFtQ03Rec3EI1rD0n1W4RY7smZorFc/h27hBpw5Fn1XMjcmhIjAqSMT04QhQptMAIHNaRwGsimP8HLsPoTC44TA9TuRxb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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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听证人员包括听证主持人、听证员和书记员。

听证主持人由卫生健康行政机关负责人指定本机关内部

的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，一般由本机关法制机构人员或者专职

法制人员担任。

听证员由卫生健康行政机关负责人指定一至二名本机关

内部的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，协助听证主持人组织听证。

书记员由听证主持人指定一名本机关内部非本案调查人

员担任，负责听证笔录的制作和其他事务。

第六条 本规定所称听证参加人，是指卫生健康行政处罚

案件的调查人员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、第三人及其代理人、证

人、翻译人员、鉴定人、勘验人及其他有关人员。

当事人是指被事先告知将受到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

而要求举行听证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

第三人是指向听证主持人申请要求参加听证或由听证主

持人通知其参加听证，与所听证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

人或者其他组织。

第七条 当事人、第三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代理人参加听

证。委托他人代理参加听证的，应当在举行听证前向听证主持

人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。

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及权限，委托代理人代为放

弃行使听证权的，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。

第八条 听证主持人的权利和义务：

（一）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；

（二）审查听证参加人的资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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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决定有关证人、翻译人员、鉴定人、勘验人是否参

加听证；

（四）决定听证员、书记员、翻译人员、鉴定人、勘验人

的回避；

（五）主持听证，并就案件的事实、证据或者与之相关的

法律进行询问，要求案件调查人员提供或者补充证据；

（六）维护听证秩序，对参加人不当的辩论内容予以制止，

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员进行警告或者批评，情节严重的，可以

责令退出听证会场；

（七）按规定决定听证的延期、中止、终止或结束；

（八）审阅听证笔录并就案件的处理向卫生健康行政机关

负责人提出书面建议，制作《听证意见书》；

（九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九条 当事人、第三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：

（一）认为听证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，有权申请回避，

并说明理由；

（二）对案件涉及的事实、适用法律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

和申辩；

（三）对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并提出新的证

据；

（四）核对听证记录；

（五）回答听证主持人的提问；

（六）遵守听证会场纪律，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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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、第三人的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享有与委托人同等

的权利，并履行同等的义务。

第十条 案件调查人员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：

（一）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、证据，适用的法律、法规

或者规章，以及拟作出的卫生健康行政处罚决定；

（二）回答听证主持人的提问；

（三）遵守听证会场纪律，服从听证主持人指挥。

第三章 听证的告知和提出

第十一条 卫生健康行政机关拟作出下列行政处罚之前，

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，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卫生

健康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：

（一）较大数额罚款；

（二）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；

（三）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；

（四）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；

（五）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所称较大数额罚款、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较大价值非法财

物的认定标准，区分卫生健康行政处罚专业领域，分别规定如

下：

（一）在医疗卫生专业领域，对公民的违法行为处以 2

万元以上罚款（等价值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），对法人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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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 5 万元以上罚款（等价值违法所得或

者非法财物）；

（二）在传染病卫生专业领域，对公民的违法行为处以

0.5 万元以上罚款（等价值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），对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 5 万元以上罚款（等价值违法所

得或者非法财物）；

（三）在公共卫生专业领域，对公民的违法行为处以 0.5

万元以上罚款（等价值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），对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 3 万元以上罚款（等价值违法所得或

者非法财物）；

（四）在职业卫生和放射诊疗专业领域，对法人或者其他

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 5 万元以上罚款（等价值违法所得或者非

法财物）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二条 卫生健康行政机关对于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

罚案件，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由案件调查人员向当事

人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。

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：

（一）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；

（二）当事人的违法行为、行政处罚的理由、依据和拟作

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；

（三）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

（四）告知提出听证要求的期限和听证组织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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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必须盖有卫生健康行政机关的印

章。

第十三条 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，应当在接到《行政处

罚事先告知书》后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。公民书写确有困难的，

可以口头提出听证要求，案件调查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入笔录，

并由当事人签字并按手印。当事人以邮寄方式提出听证要求

的，以寄出日期为准。当事人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的，视为放

弃听证权利，由案件调查人员记录后归入案件卷宗。

同一案件中 2 名以上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的，可以合并组

织听证。

当事人明确放弃听证权利或者撤回听证要求后，在提出听

证有效期内又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允许。

第四章 听证的受理和准备

第十四条 案件调查人员应当在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后

24 小时内告知本机关法制机构或者专职法制人员，法制机构

或者专职法制人员二日内上报卫生健康行政机关负责人确定

听证主持人、听证时间、地点和方式。

第十五条 案件调查人员应当按照听证主持人的要求及时

将案卷移交听证主持人。

第十六条 听证主持人应当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，将《行

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送达当事人及有关人员。

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应载明下列事项并加盖卫生健康

行政机关印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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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；

（二）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；

（三）听证人员的姓名；

（四）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；

（五）告知当事人准备证据、通知证人等事项；

第十七条 当事人接到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后，应当

按期出席听证会。因故不能如期参加听证的，应当事先告知主

持听证的卫生健康行政机关，并且获得批准。无正当理由不按

期参加听证的，视为放弃听证要求，卫生健康行政机关终止听

证并予以书面记载。

第五章 听证的举行

第十八条 听证由听证主持人主持。听证会设听证人员席、

案件调查人员席、当事人席和旁听席，听证人员席与听证参加

人席相对摆设，当事人席、第三人席设于听证人员席对面右边，

案件调查人员席设于听证人员席对面左边，旁听席设于听证参

加人席后排。

有条件的卫生健康行政机关可以设立听证室，必要时可以

采取录音、录像等方式辅助听证记录。

第十九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或

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出听证的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，卫生健康行

政机关终止听证，并记入听证笔录。



- 8 -

案件调查人员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参加听证的，或者未经

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，听证主持人有权责令其到场参加

听证；案件调查人员不到场参加听证的，不得对当事人作出行

政处罚决定。

第二十条 参加听证应当遵守下列纪律：

（一）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，不得发言、提问；

（二）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，不得录音、录像和摄影；

（三）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，听证参加人不得中途退场；

（四）不得使用侮辱性和其他不文明语言；

（五）在听证会场内不得使用通讯工具，不得喧哗、吵闹

或者进行其他妨碍听证活动的行为。

第二十一条 听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由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，宣布听证纪律，核对

听证参加人身份，宣布案由，宣布听证主持人、听证员、书记

员名单，对不公开听证的，说明不公开听证的理由；

（二）告知听证参加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，询问当事

人是否申请回避；

（三）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、证据，适用

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以及拟作出的卫生健康行政处罚决定；

（四）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就案件事实进行陈述、申辩，

并提交证据材料；

（五）第三人或者其代理人进行陈述；

（六）听证主持人就案件事实、证据及有关法律依据进行

提问，并对有关证据材料进行质证、核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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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和案件调查人员就本案的事实

和法律问题进行辩论；

（八）当事人最后陈述；

（九）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。

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听证主持人、听证员和

书记员应当自行回避，当事人、代理人有权申请回避：

（一）是本案调查人员或者与本案调查人员有近亲属关

系的；

（二）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；

（三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；

（四）与本案有其他利害关系，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。

翻译人员、鉴定人、勘验人有第一款所列情形的，当事人、

代理人有权申请回避。

申请听证员、书记员、翻译人员、鉴定人、勘验人回避的，

由听证主持人当场决定。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，听证主持人

应当宣布暂停听证，报请卫生健康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是否回

避，同意回避申请的，另行确定听证主持人，宣布本次听证延

期举行，并按规定通知当事人重新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和方

式。

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延期举行听证：

（一）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未到场的；

（二）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理由成立，需要重新确定听证

主持人的；

（三）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，无法当场作出决定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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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听证过程中，需要对有关证据重新鉴定或者勘验

的；

（五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场，或者有新的事实需要重新

调查核实的；

（六）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形。

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听证主持人应当中止听

证：

（一）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，需要确定权利义务承继者的；

（二）当事人或者案件调查人员因不可抗力事件未能参加

听证的；

（三）出现其他需要中止听证情形的。

中止听证的情形消除后，听证主持人应当恢复听证。

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终止听证：

（一）当事人死亡或者终止满 3 个月后，未确定权利义务

承继者的；

（二）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的；

（三）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未经许可中途退出听证的；

（四）在听证过程中，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扰乱听证秩序

且不听劝阻，致使听证无法正常进行的；

（五）出现其他需要终止听证情形的。

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收到当事人听证申请到听证会结

束，不得超过 30 日，延期听证、中止听证的时间不计入。

听证时间不计入案件办理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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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听证应当制作《听证笔录》，《听证笔录》

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

（一）案由；

（二）听证参加人姓名或名称、地址；

（三）听证主持人、听证员、书记员姓名；

（四）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；

（五）听证是否公开进行，不公开进行的理由；

（六）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事实、证据和法律依据以及行

政处罚建议；

（七）当事人陈述、申辩和质证的内容；

（八）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听证参加人陈述的观点或发表的

意见；

（九）听证参加人签名或盖章。

《听证笔录》应当交所有听证参加人核对无误后在每页笔

录上签字或者盖章并注明日期。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，在笔录

中注明。其中，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，由

听证主持人在笔录中注明。

第二十八条 听证结束后，听证主持人应当根据听证情况

及听证员意见，针对案件认定的违法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

确凿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、处罚裁量是否合理等方面，提出对

拟实施行政处罚的意见及处理建议，记入《听证意见书》，连

同《听证笔录》、案件材料一并报告行政机关负责人。听证员

有不同意见的，应当如实报告。

《听证意见书》内容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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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案由；

（二）听证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；

（三）听证会的基本情况；

（四）处理意见和建议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

第二十九条 卫生健康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情况进行复

核，违法事实清楚的，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违法事实与原

来认定有出入的，可以进行调查核实，在查清事实后，作出行

政处罚决定。

第三十条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、当事人听证申请、听证

笔录、听证意见书等相关材料，一并归入行政处罚案件材料，

按要求归档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三十一条 卫生健康行政机关应当保障听证经费，提供

组织听证所必需的场地、设备以及其他便利条件。

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中“二日”“五日”“七日”的规定

是指工作日，不含法定节假日，开始的当日不计入，自下一日

开始计算。

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对较大数额罚款、较

大数额违法所得、较大价值非法财物的认定标准，区分四类卫

生健康专业领域，分别作出规定。

所称医疗卫生专业领域包括医疗机构、母婴保健、计划生

育技术服务及采供血机构依法执业及卫生管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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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称传染病卫生专业领域包括传染病疫情报告及控制措

施情况；消毒隔离、医疗废弃物收集处置情况；病原微生物实

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情况；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管理情况。

所称公共卫生专业领域包括学校、公共场所、生活饮用水

供水单位和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管理情况；涉及饮

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经营情况。

所称职业卫生和放射诊疗专业领域包括放射诊疗机构、放

射诊疗场所卫生管理情况；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情况；放射

卫生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开展情况。

第三十四条 中医药行政处罚听证程序，由中医药管理部

门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年。

附录：1.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2.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

3.听证笔录

4.听证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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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卫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

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

文号

被处罚人（单位/个人）： 地址(住址)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 性别： 民族： 电话：

卫生许可证件或营业执照号码/身份证号：

你(单位)

的行为，违反了

的规定，依据

的规定，本机关拟对你(单位)作出

的行政处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规定，你（单位）享有对

此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可在 年 月 日前到 进

行陈述和申辩。

□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要

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你（单位）要求听证，应当在收到本通知后 5 日内提出申请。逾期视

为放弃听证。（在□内打“√”的为当事人享有该权利。）

联系电话： 联 系 人：

地 址： 邮政编码：

当事人意见记录：

当事人签名： 卫生健康行政机关名称并盖章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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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卫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

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

文号

：

你(单位)提出的听证要求收悉。本机关决定组织听证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听证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

二、听证地点

三、听证方式： A、公开听证 B、不公开听证（原因： ）

四、听证主持人 、听证员 、书记

员 ，如认为上述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，可以申请

回避。

五、请事先准备好有关证据，通知证人和代理人准时参加。

逾期视为放弃听证。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当事人签收： 卫生健康行政机关名称并盖章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：本通知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卫生行政机关留存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


- 16 -

附录 3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卫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

听 证 笔 录

第 页 共 页

当事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案件承办人：

听证主持人：

听证员： 书记员：

听证方式： A、公开听证 B、不公开听证

听证地点：

听证时间：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

案由：

记录：

当事人： 案件承办人：

2019 年 月 日 2019 年 月 日

听证主持人： 听证员：

书记员：

2019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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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4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卫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

听 证 意 见 书

本机关对

案，拟作出 的行政处罚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本机关于 年 月 日进行

了（公开/不公开）听证，当事人与案件承办人员分别就案件事实作了陈述，并进

行了相互质证。

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和提供的证据主要为：

案件承办人员陈述的内容和提出的证据主要为：

听证人员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后，经过综合评议提出以下意见：

听证人员签名：

年 月 日

行政机关负责人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
